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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顺德区机动车维修协会

2020 年度顺德区机动车维修企业

诚信评价工作方案

根据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道路运输企业诚信评价的管理办法》

以及顺德区交通运输局的文件精神，结合本地实际，现制定《2020 年度

顺德区机动车维修企业诚信评价工作方案》（下称：《工作方案》），

具体如下：

一、工作原则

机动车维修企业诚信评价工作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便民、高效

的原则。

二、组织架构

为加强对机动车维修企业诚信评价工作的指导及组织领导，保证工

作顺利进行，成立顺德区机动车维修企业诚信评价工作“业务指导和监

督小组”、“领导小组”、“仲裁小组”和“检查小组”。

（一）业务指导和监督小组：

组长：杨祥明

成员：吴晓东、杨嘉文、各镇（街）交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

业务指导和监督小组成员代表顺德区交通运输局（下称“区局”）

指导和监督顺德区机动车维修协会（下称“区协会”）组织实施机动车

维修企业诚信评价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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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22832659。

（二）领导小组：

组 长：廖国礼

副组长：黄海泉

成 员：欧阳满盛、曾剑彬、陈兆基、陈振华、吴志明、陈树海、

何炳强、冯国明、何澄江、苏会兴、陈应东、陈胜光、刘若鸣、郭文彬、

云振忠、黄智鹏、尹圣兵、郑振德、吴泳新、余觉擎、杨洛

领导小组负责区维修企业诚信评价工作的组织、协调工作。

联系人：黄海泉，电话：22361026

吴泳新，电话：22360068

余觉擎，电话：22361376

杨 洛，电话：22361963，传真：22360073。

（三）仲裁小组：

组 长：杨祥明

副组长：廖国礼

成 员：吴晓东、洪流、黄海泉

仲裁小组负责在公示期内对评价结果有异议的情况进行仲裁。

（四）检查小组：

区协会从专家库中成立一定数量的检查小组，负责到企业进行现场

检查和评分。为保公平公正，检查小组的具体专家名单及分组情况，将

于评价工作正式开始前由区协会统一公布。

现场检查企业时，每个小组由 1 名镇（街）交通主管部门的专管工

作人员和 3 名区协会的有关专家组成。各镇（街）交通主管部门工作人

员要发挥业务指导和现场监督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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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各阶段工作和时间安排

（一）准备和通知阶段

2020 年 12 月 15 日前为准备和通知阶段，完成以下主要工作：

1、由各镇（街）交通主管部门根据（附件 1）通知各自辖区内各机

动车维修企业，督促企业做好自查自评，并登陆“广东省道路运输企业

诚信信息网”（http://dlyscx.gdcd.gov.cn）激活企业账号，按要求

完成网上填报。

2、各镇（街）交通主管部门在 12 月 10 日前落实负责全程跟进本

次诚信评价的专管员名单（1 至 2 人），并通过 OA 系统知会区协会。

3、各镇（街）交通主管部门收集企业服务质量（媒体曝光率）、

社会责任（行业稳定、资料报送）等数据，提供检查小组对应评企业现

场检查时使用。

4、由区协会组建检查队伍，并根据区局确定的《2020 年度顺德区

应评机动车维修企业名单》（附件 1）进行分组。说明：到企业现场检

查的专家分组情况将由区协会于 12 月 15 日前，向区局备案以及向各

镇（街）交通主管部门公布。

（二）企业自查自评和网上填报阶段

各镇（街）交通主管部门督促各自辖区内相关机动车维修企业在做

好自查自评工作的基础上，在 12 月 15 日前，通过“广东省道路运输企

业诚信信息网”（http://dlyscx.gdcd.gov.cn）,激活企业账号，按要

求完成网上填报。

说明：1、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（含 31 日）之前开业，且目前仍

在经营的一二类汽车维修企业应参加本次评价；2020 年 1 月 1 日（含 1

日）之后开业，且目前仍在经营的一二类汽车维修企业自愿参加本次评

价。（企业名单详见附件 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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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参加评价的企业激活企业账号，并进行网上填报，步骤和方法

详见《维修企业诚信评价重点注意事项》（附件 4）和《道路运输企业

诚信评价系统用户手册（企业用户分册）》（附件 5）。

（三）专家培训和现场检查阶段

1、培训和现场检查

12 月 15 日前，由区协会召开检查小组成员培训会议，进行各组人

员具体分工，邀请区局领导解读今年机动车维修企业诚信评价现场检查

的标准和办法，学习《机动车维修企业诚信评价现场检查表》（附件 2），

统一检查标准、尺度。

12 月 31 日前，完成现场检查工作。

12 月 31 日前，各检查小组将现场检查的结果向区协会报送、存档。

1 月 31 日前，区协会将各企业的现场检查结果录入“广东省道路

运输企业诚信信息网”。

2、现场检查方式：

（1）采取镇街属地管理、分组检查的方式，各镇（街）交通主管

部门安排检查小组分别对应评维修企业按照标准进行检查。

（2）区局公示期为 7 个自然日，企业对评价结果有异议的，可在

公示期内向区局的业务指导和监督小组提出，由仲裁小组，针对企业（业

户）有异议的打分项目，对照原始评价记录进行复核和仲裁。

上述各阶段工作和时间安排可见《2020 年度顺德区机动车维修企

业诚信评价工作安排表》（附件 3）



5

四、诚信评价等级划分及标准

机动车维修企业诚信评价等级分为优秀(AAAA 级)、优良(AAA 级)、

合格(AA 级)、基本合格(A 级)和不合格(B 级)。

由“广东省道路运输企业诚信信息网”根据企业填报材料以及检查

组的检查结果，自动评分定级。

各等级标准如下：

（一）评价期内，被评价企业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，其评价等级为

AAAA 级：

1、未发生人员死亡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；

2、未发生重大恶性污染责任事故；

3、未发生特大恶性服务质量事件；

4、系统评分超过 950 分且排名在全佛山市前 10% 。

（二）评价期内，被评价企业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，其评价等级为

AAA 级：

1、未发生人员死亡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；

2、未发生重大恶性污染责任事故；

3、未发生特大恶性服务质量事件；

4、系统评分达 850 分至 949 分。

（三）评价期内，被评价企业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，其评价等级为

AA 级：

1、未发生人员死亡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；

2、未发生重大恶性污染责任事故；

3、未发生特大恶性服务质量事件；

4、系统评分达 700 分至 849 分。



6

（四）评价期内，被评价企业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，其评价等级为

A 级：

1、未发生人员死亡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；

2、未发生重大恶性污染责任事故；

3、未发生特大恶性服务质量事件；

4、系统评分达 600 分至 699 分。

（五）评价期内，被评价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其评价等级为 B

级：

1、发生人员死亡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；

2、发生一次重大恶性污染责任事故的；

3、发生一次特大恶性服务质量事件的；

4、列入省交通厅安全重点监管对象（黑名单）的；

5、系统评分低于 600 分的；

6、企业有 30%以上子、分公司评价等级为 B 级的；

7、不按照要求参加年度评价，或者不按照填报评价材料，拒不改

正的；

8、在评价过程中弄虚作假、隐瞒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经查证属

实的；

9、因企业违反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行业管理部门规定，发生从

业人员违反《信访条例》规定、出现过激行为、重复、越级、群访信访

等事件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群体性时间的；

10、企业片面解读行业管理有关政策法规，制造舆论压力，引起行

业不稳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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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机动车维修企业要充分认识开展诚信评价工作的重要性，

通过开展诚信评价工作进一步提高安全生产意识、管理水平和服务质

量，塑造行业新形象。

（二）各机动车维修企业负责人对诚信评价工作要引起重视，要

落实专人负责，并按时按质完成自评和网上填报。

（三）检查小组成员检查企业时，由属地交通主管部门成员负责

安排辖区内企业的检查顺序和参与检查工作，由检查小组组长负责依

据检查标准的要求，对企业进行检查，组织组员实施现场检查，现场

公布初评成绩并对扣分原因进行解释，企业如果对检查结果有异议的，

企业可现场进行申诉陈述；如无异议的，企业负责人需要对现场检查

结果签名确认。各考核组成员要做到公平公正，不徇私舞弊，在既定

时间内完成考核任务，遇到问题及时与区协会领导小组联系。

附件：

1、《2020年度顺德区应评机动车维修企业名单》

2、《机动车维修企业诚信评价现场检查表》

3、《2020年度顺德区机动车维修企业诚信评价工作安排表》

4、《维修企业诚信评价重点注意事项》

5、《道路运输企业诚信评价系统用户手册（企业用户分册）》

佛山市顺德区机动车维修协会

2020年11月27日


